
2014.11.5

星期三
责编：刘方创意： 质检：刘凤
E-mail:xywbnews@126.com信阳深读

A3

环君姚珑

物价部门：

收费需物业与业主共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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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1

年，我省就通过了《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条例中明确规定，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区分
不同停车场的性质和特点，分别实行政府定价和市场
调节价管理；已成立业主大会的物业管理小区停车服
务收费由业主大会决定；经营机动车停放服务须经有
关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停车场所不得收费。

“可是我们小区并没有成立业主大会？ 那么物业
应该找谁商量收费的事情？ ”采访中，也有不少业主提
出了这样的疑问。

“根据全国《物业管理条例》中的规定，如小区业
主大会还未成立，公共停车费由物业公司代为收取并
保管，公共停车费要严格按照物价局标准收取，其收
取中的一部分可作为小区应急维修资金；在业主大会
成立后，首先对之前收取的停车费进行结账，此后业
主大会再决定是否聘用物业公司， 如果允许聘用，就
必须与其签署停车费收取合同。 ”市物价办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
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

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占用
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属于业主共有。

“计入公摊的公共面积属于业主共有，是否收取
停车费应由全体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小区是
否设立停车场、如何收费，可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
司协商确定，物业公司无权代替业主决定，物业公司
未与业主委员会协商，私自定价，其停车收费的价格
是无效的，如物业公司私自收取停车费，更是违法行
为。 ”市物价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想收取停车
费，物业公司必须和业主进行协商，如果遇到因为没
有协商就进行收费而引起的纠纷，业主可向有关部门
反映。

同时，《河南省机动车存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
则》中明确规定，机动车存放服务按摩托车（不含三轮
摩托车）、小型汽车、中型汽车、大型汽车四类车型分
别计费。 机动车存放服务收费计时单位，由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可以分别实行按次、小时、天、月或年
为单位计费；也可以根据车位的供求关系实行累进或
递减等差额计费办法。 实行按天计费的停车场，同一
车辆在同一天内多次进出存放， 只能按一天收一次
费。

公共区域该不该收停车费？ 物价部门建议收费要与业主协商

小区停车收费到底怎么定？

本报记者 韩蕾

价格不菲的停车位 有人抢着买 有人不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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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东大道的一个小区内，家住
6

号楼的陈阿姨告
诉记者，她住在这里已经有几年了，刚开始没有车的时
候就没管过停车位的事情，等后来发现小区里面的停车
位越来越少， 就花

6

万元买了一个，“我们小区人多车
多，停车位很紧俏的，现在地面上的停车位已经没有了，

还好当初买了，不然很不方便！ ”陈阿姨说道。

“我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买停车位，因为
我总觉得花好多钱买个停车位不太划算，但是小区内谁
的车停哪儿都有严格的规定的，停车位旁边还写的有人
家的车牌号！ ”家住

4

号楼的一位女士告诉记者，“加上
我老公因为上班，一周才能回来一次，我更觉得没必要
买个停车位，他每次回来都是把车停在小区外面路边上
的停车位，好多没买车位的人都停在那！ ”

小区的停车位到底是怎么划分和定价的呢？ 随后，

记者以该小区业主的身份咨询了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

该小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的停车位只卖不租，地
面上的停车位是

6

万元一个，但是早就卖完了，现在剩
下的就是地下的停车位， 价钱从

10

万元到
12

万元不

等，“地下的停车位也要抓紧时间买， 总共也就剩了
20

个左右。 ”

同时，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动车和自行车可以
停在小区车棚里，这个是不收费的，汽车如果进来临时
在小区内停放一下，也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要长时间
停放，那就只能买停车位了！ 但当记者询问停车位的价
钱是谁定的，为什么地下停车位比地上停车位贵了这么
多时，该工作人员却没有给予回答，只是告诉记者再不
买，这个价钱就买不着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申城大道、湖东大道、鸡公山大
道、北京路等路段的一些小区，发现这些小区的停车
位有的是按月、有的是按年收费的，价钱也从几百元
到几千元不等。 在北京路上的一个小区内，记者了解
到，该小区不仅对汽车收费，对电动车也收费，外来的
电动车停在车棚里是按次数收费，本小区的业主则是
按月收取费用， 而这些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有些小区的业主还告诉记者，小区存在私自涨停车费
的现象。

公共区域停车收费 有人质疑 有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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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买了这里的房子，那么公共区域就应该
属于全体业主，凭什么在属于我们业主的地面上划停车
位，并且出售呢？ ”家住湖东大道附近的杨女士告诉记
者，《物权法》里面提到，建筑区内划分的道路、绿地等都
属于业主共同所有，既然是业主共同所有，那么地面上
的停车位应该也是业主所有， 但是现在在小区内停车，

还要交钱，感觉不是很合理。

“我们在小区住，车不停在小区停在哪儿？停车位本
来就是为居民设置的，为什么要收费呢？”家住河岸边
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而且物业为了多收点停车费，甚至
把小区内的绿化带都改成停车位了，“物业公司是来服
务居民的，况且我们每个月都交了不少物业费，为何还
要再额外的收取这笔无厘头的停车费呢？ ”

物业管理区域内， 由业主和使用人共同使用的道路、

绿地、停车场
(

库
)

、照明路灯、排水管道、井、化粪池、垃圾箱
(

房
)

等设施，都属于公共设施。而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二
十七条规定，业主依法享有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分。 “那么既

然是业主具有使用权，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擅自做主
收取停车费，而且停车费的标准是什么？交多少才算合理？

而且交了钱也没有给我们发票，钱最后又去哪里了？ 这谁
知道呢？ ”采访中很多小区的业主都表示，小区划分的停车
位是属于业主的公摊区域，不应该交钱给物业。

但通过记者采访， 也有部分市民赞成收取停车费。

“虽然要交停车费， 但是这也比每次进小区都要到处找
停车位、甚至要和别的车抢停车位强得多，最起码回家
车就有位停，而且小区里面有保安，也有摄像头，能保证
车主有序停车， 减少车辆刮蹭事件的发生， 也合情合
理！ ”家住东方红大道某小区的杨女士说。

还有一部分业主向记者表示，停车费的价位应该是
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共同协商出来，在居民可接
受范围内的， 而且物业也要定期向业主公开收支情况，

让业主们知道，这笔停车费究竟用到了什么地方，比如
说小区为维护停车秩序增加了人力和设备等，停车费用
途合理，保证业主们知道，自己所交钱的去向，做到取之
业主，用之业主。

图为某小区已经卖出的停车位。 本报记者 韩蕾 摄

����随着市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汽车正在成为越来

越多市民的代步工具。买车是为了出行方便，但日趋庞大的私

家车数量也让不少车主颇为头疼，小区停车费就是其中之一。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市区的多个小区发现，小区停车位要价悬

殊，各小区物业公司在小区公共用地

上划的停车位收费标准不一，还有市

民向记者反映，不光是汽车，自行车、

电动车的停放收费也是说涨就涨。那

么， 小区停车收费到底该怎么定，市

民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